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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志愿服务

《条例》第十四条：“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和依法设立志愿服务组织。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该建立志愿服务保障和激励机制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和
保障。”

解读 市人大代表、北仑区红领之家社会服务
中心主任陈军浩：回想自己，2001年开始个人从事
社区志愿者，到2005年做赛事志愿者，到后来的社
会志愿者，都是凭借个人兴趣爱好来参与活动，大
家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口头表扬。2012 年，随着红
领之家党员志愿服务的运行，我开始以常态化的服
务项目、网络化的运作方式和规范化的管理手段来
推动志愿服务工作步入制度化、专业化、项目化和
品牌化的发展。“有作为才有地位”，社会各界才给
予更多的鼓励与奖励。

我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是志愿服务的又
一春。党委、政府的全方位支持、引导，会使参加志
愿服务的人群大幅度提升，服务内涵不断延伸，以
志愿服务理念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将出现“井
喷”，志愿服务将以独特的人文文化助力国际港口
名城、东方文明之都的打造。

无偿献血与捐献器官

《条例》第十六条：“鼓励和支持无偿献血，捐献
造血干细胞或者遗体、人体组织、器官。献血者、捐
献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有权依法获得优先
或者优惠待遇……”

解读 宁波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巡视员周枝
法：挽救他人生命的捐献行为，是最大程度的文明
之举。近年来，宁波的志愿者捐献者越来越多，挽
救了众多生命。

截至目前，宁波市器官捐献共有131例，在全
省位列第一。截至今年3月底，宁波的角膜捐献数
量达到162例，遗体捐献数量72例。这些捐献志愿
者的爱心共挽救了370人的生命，使300多人重见
光明。目前全市登记捐献器官、遗体、角膜的志愿
者有27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

文明行为也有要好的制度来引导，把鼓励和支
持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或者遗体、人体组织、
器官的行为写入法律，是对捐献者的最高肯定，也
能进一步宣传人道捐献者的高尚行为，弘扬他们的
大爱精神。相信此举会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
登记者行列中来，延续他们的爱心，在全社会倡导
尊重生命、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

都知道建一座城市公园可以提升周边市民的生活
质量，而精神文明家园的构建，同样能促进生活质量的
提升。如今，《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颁布，就像
是向市民展示了一幅高大上的文明家园“设计蓝图”和

“施工规划”。这座需要你我共同参与构筑的精神文明
家园，有望比城市公园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提升市民
的生活质量。

这些年，宁波在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进程中，一些曾
经司空见惯的不文明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比如
斑马线前车让人成为越来越多司机的自觉行为，违规燃
放烟花爆竹、随地便溺、胡乱张贴等陋习也大大减少。这
其中，有市民文明素养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也有对机动
车抢道等违规行为惩戒力度加大、公厕等服务设施逐步
完善等因素。但另一方面，一些不文明行为不但不见收

敛，还有滋长的趋势：到公园晨练，常有缺乏主人约束的
大狗小狗吠叫着追着你跑，令人步步惊心；有的自助餐
馆、单位食堂饭菜浪费现象随处可见；公共场所吸烟、开
车看手机更是一些人总也改不掉的臭毛病……

在加快建设全域化高水平文明城市的背景下，出台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可谓恰逢其时，完全符合市
民对于文明行为和文明社会的热切期盼。许多文明行
为，小到走路养狗，大到见义勇为，需要有条例来规范引
导；那些积重难返的文明陋习，则亟须条例来破解。而
市民文明素养大幅提高，使这一条例的推行实施具备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市民的认可度、参与度越高，也越能
达到促进文明行为的效果。

出台促进文明行为的专项法规，既是民意的集中表
达，也是对于文明行为的重视和倡导、对不文明行为的约

束和威慑。将基本行为规范以及鼓励与支持、实施与监
督、相关法律责任等事关文明行为促进的方方面面集中

“入法”以后，哪些文明行为应该倡导、怎样鼓励和支持，哪
些行为不符合文明规范、如何监督与惩戒，在这一可操作
性极强的条例中可以一目了然，有望有效改变过去无法可
依的尴尬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对那些积重难返
的文明陋习，也有望以过去的“软手段”为主，改为刚柔相
济，取得更好的整治效果。比如，对于违规吸烟、违规养
犬、车窗抛物、高空抛物的行为，除了教育警告，还规定分
别由卫生、公安、城管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等惩戒措施。

生活在一个充满文明气息的和谐城市，让人如沐春
风。我们期盼，《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带来的文明
促进作用和全民参与热潮，能让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有质的提升。 胡晓新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解读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促进生活质量提升

爱心单位
接 受“ 环 卫 工
人 爱 心 驿 站 ”
授牌。（资料照
片）
记者 刘波 摄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一大特色
是对具有社会正能量的道德文明行为，采取
多种鼓励和支持措施，引导更多市民崇德向
善，激发市民文明行为的热情和积极性。

《条例》对六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文明
行为作了特别的规定，并规定了表彰、奖励等
鼓励措施，如扶弱济困、见义勇为、慈善公益、
无偿献血与捐献器官遗体、志愿服务、现场急
救等。

《条例》第十八条：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基层自治组
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利用本单位场所、设施设立
爱心服务点，为环卫工人和其他户外工作人员等需要帮助
的人员提供饮用茶水、加热饭菜、避风避雨等便利服务。

解读 市城管环卫处：市城管环卫部门与《宁波晚
报》从2011年年底倡议爱心加水点，到2012年7月首家

“爱心歇脚点”在银泰百货挂牌，目前全市已有1500多家
沿街店铺、企事业单位加入“爱心歇脚点”的队伍。在
2015年年初环卫工人爱心早餐的基础上，市建设工会和

市城管环卫部门共同发起“爱心歇脚点”升级为“爱心驿
站”活动，倡议城市沿街窗口单位、商户，积极提供场地。

一个多功能架子，架子上放了一台微波炉、一个救
援包、一个针线包、一份报刊、两个热水瓶、两把雨伞
——这是环卫工人爱心驿站的“标配”。

截至目前，爱心驿站数量已扩至320多家，分布在全
大市各主要路段、街道，环卫工人爱心驿站已经成为文
明宁波的一个重要标识，同时也给文明宁波的建设交了
一份合格答卷。

《条例》第十九条：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利用市内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设
施建立爱心公园、荣誉墙等，作为道德荣誉发布、展示和
道德宣传教育的活动基地，并可以通过树碑刻名等形
式，表彰和纪念慈善公益人士、见义勇为人员、遗体或者
人体组织器官捐献者等文明行为模范人物。

解读 市城管局：根椐户外广告管理和文明宣传的相

关规定，不少单位和个人都在公园和沿街墙体上设置文明
墙绘。这些“文化墙”已成为甬城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文明墙”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根据各
自的实际情况、居民的关注点等情况，创造性地建设“文
明墙”，如中河街道的“城市新貌文明墙”，潘火大道的“二
十四孝文明墙”，段塘街道的“廉政文明墙”等，呈现了百
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鼓励为环卫工人等提供帮助

建立爱心公园、荣誉墙

《条例》第十三条：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扶贫、济困、
助学、助医、赈灾等慈善公益活动。公民参加慈善公益活
动表现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其本人或者家庭生活遇到困
难的，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活动时，应当优先给予帮助。

解读 宁波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蔡怀书：宁波在慈
善公益方面，有不少全国叫得响的“金名片”。比如，坚
持18年，每年冬天都会寄来捐款的“顺其自然”，温暖着
整座城市。正是有着众多的慈善团体、爱心个人，宁波
已三获民政部评选的“慈善七星城市”，以及全国百强城
市前十的荣誉。

目前市民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主要有慈善捐赠、开展
慈善救助和慈善义工活动等形式。近年来，市民越来越
青睐建立个人冠名的小额基金，来定向帮助有需要的
人。短短几年间已设立了 86 个，到位金额达 728.3 万

元。企业冠名基金方面，去年年底共有52个，基金规模
达1.33亿元，到位善款9056万元。

2004年开始，市慈善总会联合多家单位每年都进行
“感动宁波”十大慈善事件和人物的评选，至今已13载。
此外，还有“宁波慈善奖”和“十大慈善之星”“十大最具
爱心企业”等评选，表彰那些为宁波的慈善事业做出贡
献的个人和企业。

为了更好地鼓励和保护市民开展慈善活动，2015年
4月，市慈善总会设立了规模500万元的大爱基金，目前
已到位110万元，救助了8位在宁波市区范围内为慈善
做出贡献但生活遇到困难的爱心人士，他们每人可享2
万到6万元的扶助标准。

记者 边城雨 房伟 孙美星 滕华
通讯员 朱琼 王佩佩

鼓励慈善公益活动

快评


